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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台南區處善化廠區網球場使用管理辦法 
115年 6月 1日訂定 1.0版 

一、訂定目的 

為善盡企業敦親睦鄰及社會公益責任，促進社區居民正當休閒運動，並提升網球場

設施使用效益，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開放符合本辦法規定之團體申請使

用，特訂定本辦法。 

 

二、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本區處管理之善化廠區網球場及其附屬設施，包含球場地坪、紅土、

照明、水電、圍網、球網、休息區、門禁設備及其他相關設施。 

 

三、使用管理 

（一）本區處基於敦親睦鄰及資源共享精神，提供網球場供符合規定之團體申請使

用。 

（二）網球場屬本公司財產，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主張專屬使用權、固定永久使用

權或排他性管理。 

（三）本區處提供現有場地，爰使用期間之水電、紅土養護、設備維護及相關費

用，由核准使用團體自行負擔。 

（四）場地使用應兼顧公共性、公平性及合理性。 

（五）使用團體應共同維護場地設施、環境清潔及使用秩序，以維持使用人安全。 

（六）本區處保留場地優先使用、最終管理、調度、查核及停止使用權利。 

 

四、申請資格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1. 政府合法立案之體育、社區或公益團體。 

2. 社區居民、球隊、運動社群或其他具共同使用需求之非立案團體。 

 

前項非立案團體申請時，應指定一名管理代表人作為聯絡窗口，負責場地使用、秩

序維護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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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方式及審核原則 

（一）申請團體應檢附下列資料： 

1. 使用申請表（附件 1）。 

2. 團體立案或相關證明文件。 

3. 場地維護管理切結書（附件 2）。 

 

（二）申請使用期間以 3個月為限，期滿應重新提出申請。 

（三）本區處得視場地管理需求、使用情形或公益需要，調整核准期間、時段或停

止續用。 

（四）同一時段有二個以上團體申請時，本區處得依下列原則審核： 

1. 公益性及敦親睦鄰效益。 

2. 使用需求合理性。 

3. 過往場地維護及配合管理情形。 

4. 是否曾有違反本辦法情事。 

 

（五）為維持場地使用公平性，本區處原則按月檢討及重新分配使用時段；各團體

應於前一月 16日前提出次月(最長 3個月)使用申請。 

（六）本區處得依申請情形，採協調、輪替、抽籤或其他適當方式辦理時段分配。 

 

六、使用規範 

（一）使用團體應依核准時段使用場地，不得擅自延長、轉借、轉租或轉讓他人使

用。 

（二）使用團體不得以本場地名義對外營利、收費、招生、成立排他性會員制度或

從事商業行為。 

（三）使用期間之秩序、安全、環境清潔及人員管理，由使用團體自行負責。 

（四）使用團體應善盡場地維護責任，並自行負擔下列事項之維護、修繕或更新；

同期間有 2個以上團體申請使用時，維護費用由該期間核准團體自行協商分

攤，本區處不介入其費用分攤方式： 

1. 紅土補充、整平及日常養護。 

2. 球網、圍網及附屬設備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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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費支付、相關耗材及簡易修繕。 

4. 夜間照明設備維護。 

5. 環境清潔及垃圾清運。 

 

（五）因使用造成場地、設備或設施損壞者，使用團體應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六）使用團體應本於正當休閒運動及資源共享精神使用場地，不得因固定使用而

排除其他核准團體合理使用權益。 

（七）禁止行為： 

1. 擅自收費、營利或變相收取會員費用。但經核准使用團體基於實際分攤第六

條第四款維護費用，且公開透明、非以營利為目的者，不在此限。 

2. 私設管理制度排除他人使用。 

3. 聚眾滋事、酗酒、賭博或其他違法行為。 

4. 未經同意增設固定設施。 

5. 其他影響場地安全、秩序或公司權益之行為。 

 

七、場地開放及門禁管理 

（一）本區處網球場採申請使用管理制度，經核准之團體，應依核定時段使用場

地。 

（二）為維護場地設施、安全及使用秩序，球場設置門禁密碼鎖（本區處定期更新

密碼並告知申請團體指定之管理代表人），由核准使用團體於核定時段內自

行開啟及關閉。 

（三）使用團體應妥善保管門禁密碼，不得任意提供非核准人員使用。 

（四）使用時段結束後，使用團體應確認場地淨空、設備關閉及門禁上鎖後始得離

開，如有未帶離之物品本區處不負保管之責任；使用團體不得於場內長期堆

置私人物品或設置專屬置物空間。 

（五）未經本區處核准，不得擅自進入或使用場地。 

（六）本區處不定期派員查核場地使用情形、開放時間及設備管理狀況。 

（七）經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區處得要求限期改善、停止使用或取消申請資

格： 

1. 相同或高度重疊成員以不同團體名義重複申請。 

2. 違反核定使用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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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自轉供他人使用。 

4. 未落實門禁管理。 

5. 長期實質占用場地。 

6. 擅自對外收費或營利。 

7. 不願分攤第六條第四款之相關維護費用。 

8. 場地維護不良。 

9. 拒絕本區處管理或查核。 

 

（八）因前項原因遭取消資格之團體，自取消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使用。 

（九）為利球場充分利用，經核准使用之團體，如連續 7天未依核准時段實際使用

場地，經本區處通知限期改善一次後仍未改善者，本區處得取消該團體當期

核准使用資格。但因天候、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使用者，不

在此限。 

（十）本區處因業務、安全、施工、活動或其他管理需要，得臨時停止場地使用或

調整使用時段，使用團體不得異議或請求補償。 

 

八、安全及責任 

（一）使用期間如發生人員受傷、財物損失或其他事故，應由使用團體自行負責。 

（二）使用團體應自行評估活動安全並善盡管理責任，本區處不負相關保管、醫療

或損害賠償責任。 

 

九、附則 

（一）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本區處依本公司相關規定及實際需要辦理。 

（二）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及申請書下載網址 


